
  

 

 

 

香港特別行政區 

第二屆深水區議會 

第九次會議記錄 

 

日期：二零零五年二月一日 (星期二 )  
時間：下午二時十五分  
地點：深水區議會會議室  
 
出席者  
 
主 席 

譚國僑先生 ,  MH 
 
議 員 

陳鏡秋先生  (於下午七時正離席 )  
陳 東博士,  BBS,  JP  
陳偉明先生  (於下午三時四十五分出席 )  
曾淵滄博士  (於下午六時五十分離席 )  
張永森太平紳士  (於下午二時三十五分出席，四時十分離席 )  
莊志達先生  
覃德誠先生  (於下午六時五十五分離席 )  
馮檢基議員 ,  JP  
郭振華先生 ,  MH  
官世亮先生  (於下午六時五十分離席 )  
黎慧蘭女士  (於下午六時五十分離席 )  
林家輝先生  (於下午六時零三分離席 )  
梁錦滔先生  
梁 欐先生 
梁有方先生  
李漢雄先生  
吳 美女士 
譚國雄先生  
煥南先生  
黃鑑權先生 ,  MH (於下午六時二十三分離席 )   
王桂雲女士  
王德全先生  (於下午七時正離席 )  
甄啟榮先生  (於下午五時四十五分離席 )



 
秘書  
 
姚璧臣先生  民政事務總署高級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 /深水  
 
列席者  
 
林瑞麟太平紳士   政制事務局局長  
黃霆芝女士    政制事務局助理秘書長  
葉大偉太平紳士 民政事務總署深水民政事務專員 

蔡雪蓉女士  民政事務總署深水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 
王國威先生  民政事務總署署理深水高級聯絡主任 (1 )  
陳耀國先生    民政事務總署深水高級聯絡主任 (2 )  
黃瑞發先生    香港警務處署理深水區指揮官  
馬錦全先生    房屋署物業管理總經理 (西九龍及港島 )  
麥周淑霞女士   社會福利署深水區福利專員  
譚志偉先生    食物環境生署深水區環境生總監  
甘澤榮先生    土木工程拓展署九龍拓展處總工程師  
黃文健先生  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深水區康樂事務經理  
李美鳳女士   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 /深水  
杜潔麗女士    工商及科技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工商 )3   
余根強先生    工商及科技局高級行政 (3 )特別職務  
藍列群女士    房屋署助理署長 (產業出售 )  
張建發先生    領匯管理有限公司資產管理總經理  
余少輝先生    領匯管理有限公司高級資產經理 /九龍  
 
因事請假者  

梁漢華先生  



 - 3 -   
     負責人 /部門  

 
議程第 2( f )項：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四號報告書 (深水區
議會文件 07 /05)  

68 .  林 瑞 麟 局長表示歡迎是次就文件內容與議會交流意
見的機會。他指出，在 “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四號報告 (下
稱 “報告 ” )發表後，專責小組希望深化區議會及地區人士
對報告內容的討論，以便在未來數月內可就二零零七年行

政 長 官 及 二 零 零 八 年 立 法 會 的 產 生 辦 法 達 成 共 識 。 他 表

示，上述報告提出的是一個重大議題，亦是一個不容易達

成共識的議題，因此專責小組會盡最大努力，務求得出一

個更進步、更開放及更有代表性的方案。在過去數月的諮

詢 過 程 中 ， 專 責 小 組 歸 納 出 社 會 人 士 希 望 推 動 三 個 大 方

向：第一，在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方面，希望增加委員人

數 和 選 民 基 礎 的 代 表 性 ； 第 二 ， 在 立 法 會 的 議 席 數 目 方

面，其中一種意見是認為現時的 60 席是恰當的，但較多
的意見則認為可以增加議席，而一般認為可增至 70 至 80
席。第三，在功能團體的選舉方面，不少意見認為需要擴

闊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。由於社會人士對這些議題意見分

歧，仍需要進一步探討，才可得出有共識的方案，但無論

如何，專責小組會盡最大努力，爭取社會上不同界別的支

持，務求進一步提供空間予政黨、政團及個別願意參政人

士 投 身 政 界 ， 服 務 巿 民 ， 而 這 亦 是 一 個 重 要 和 實 際 的 理

念。他並指出，專責小組希望在今年年中左右社會能在整

體上取得共識，屆時會發表主流方案，繼續爭取立法會內

外的支持，然後在本年下半年展開立法程序，處理《基本

法》附件一及附件二中有關規定的修訂。政府將於二零零

六年上半年因應《基本法》附件一的修訂，向立法會提交

《行政長官選舉 (修訂 )條例》草案，進而在二零零六年下
半年籌組新的選舉委員會，在二零零七年第一季安排第三

任行政長官的選舉，同時在二零零七年期間，因應《基本

法》附件二的修訂，向立法會提交《立法會 (修訂 )條例》
草案。他知悉深水區議會十分關注香港政制發展，對香

港的民主進程有抱負、有期望。他希望在香港現存的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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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見背景下，大家可盡最大的努力，建立一套共識方案，

讓選舉辦法更臻完備，並讓巿民有更多的參與，使選舉更

有代表性，推動香港的政制向前發展。  

69 .  梁 有 方 先生表示歡迎林瑞麟局長到臨深水區議會
作出諮詢，讓議會可將社區的意見更有效地反映給政府。

他認為，如果政府能精細地作出諮詢，並將不同意見準確

地羅列出來，巿民會理性地作出選擇。他表示，作為支持

和爭取民主政制發展的參與者，目標是為香港爭取持續的

發展，而在上情和下情互相通達時，執政者可更準確地掌

握社會的脈搏。他強調，他對零七 /零八進行普選抱有強
烈的訴求，並期望中央政府能信任香港人。  

70 .  王 德 全 先生表示，雖然基本法說明在二零四七年前
香港可進行普選，從而選出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，但現

時並沒有達至這目標的時間表。他期盼政府能盡快提供一

個較長遠的前瞻式方案，說明達至普選目標的時間進程。  

71 .  郭 振 華 先生表示支持落實基本法，包括在二零四七
年前達至普選的最終目標。關於報告提出的具體問題，他

同意選舉委員會的人數可增至 1 ,600 人，成員可納入更多
的區議員，而行政長官候選人應在每個界別都得到一定支

持。他並表示，立法會的議席需要增加，以便吸納更多的

政治人才和分擔立法會的工作。分區直選議席的數目無論

增加至多少，都應維持在立法會所有議席的一半的做法。

功 能 組 別 應 予 保 留 ， 以 便 香 港 社 會 可 根 據 基 本 法 包 含 的

“均衡參與、共建和諧 ”原則，發展經濟，令巿民可安居樂
業。  

72 .  曾 淵 滄 博士認為，現時社會對報告內容的討論並不
熱烈，原因是有關的修改建議須經立法會三分之二的議員

支持，但巿民一般相信沒有一個方案可獲得大多數議員的

支持。他勸喻泛民主派的議員實事求是地思考一個可被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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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數人接受的選舉方案，譬如使全港巿民都在立法會功能

組別享有投票權，或在行政長官選舉方面，使全港巿民可

參與選舉委員會的組成。  

73 .  陳 鏡 秋 先生認為，現時的討論應以往年全國人大對
基本法的解釋作為基礎。就政制發展的具體內容而言，在

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方面，都有需要擴闊

選民的基礎。他同意應保留功能界別，使香港社會得以持

續發展，但立法會的議席數目則應保持現時的 60 席。  

74 .  梁欐先生認為，功能組別的存在，是有違 “均衡參與 ”
的原則，因為不是所有巿民都享有相同的票數。他認為，

在上一次的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中，超過六成的選民已表

達 了 對 零 七 /零 八 雙 普 選 的 渴 望 ， 立 法 會 議 員 應 尊 重 民
意。另一方面，雖然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對零七 /零八的雙
普選作出決定，但人大常委會可以因應香港巿民表達的聲

音而更改有關決定，讓香港巿民通過普選，更有效地監察

政府的施政。  

75 .  莊志達先生表示支持在零七 /零八年以普選方式選出
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所有議員。他認為，報告提出的一些方

向有違林局長倡議的進步和開放原則，例如在立法會選舉

方 面 ， 報 告 提 到 研 究 長 遠 保 留 或 取 消 功 能 界 別 ， “長 遠 ”  
無異於遙遙無期， “保留 ”  亦不是開放的態度。他指出，
不是所有巿民都有資格成為功能界別的選民，因此功能界

別的選舉是一個不開放的選舉，應盡快予以取消。另一方

面，香港現時各方面的條件相當成熟，唯獨在政制發展方

面卻未能配合，因此必須發展普選的制度以匹配社會的條

件。他希望林瑞麟局長能代表香港巿民與中央政府多作溝

通。  

76 .  陳偉明先生認為，香港是否朝 “均衡參與、和諧社
會 ”的方向發展，以及是否需要在零七 /零八進行雙普選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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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至這目標，會由歷史的發展過程得出答案，這亦是 “路
遙知馬力、日久見人心 ”的智慧所在。另一方面，議員假
設人大常委會可經常修改它對基本法的解釋，是不智的。

至 於 功 能 界 別 在 立 法 會 的 議 席 ， 是 有 其 代 表 的 選 民 的 基

礎，同時亦能將其專業的意見帶入議會，使議會內有不同

的聲音，因此，在落實普選制度過程的同時，亦須兼顧在

發展進程中的各項條件是否成熟，而不應空談零七 /零八
雙普選的訴求。  

77 .  黃 鑑 權 先生認為，落實普選制是深水區議會的共
同目標，而有關的時間表則須予探討。他亦指出，基於一

人一票的理念，選民理應只能在地區直選或功能組別中投

一票，至於功能組別在立法會的議席，則有待探討。  

78 .  陳 東 博 士認為，功能組別的選舉可吸納專業界的人
才參政，對議會的工作發揮一定的效用，至於是否需要永

遠保留功能組別，則仍待進一步探討。事實上，對政制發

展的探討，不同的黨派會有不同的意見，很難找到一個使

所有人皆滿意的方案，但他認同 “路遙知馬力、日久見人
心 ”的智慧。  

79 .  譚 國 雄 先生認為，就選舉委員會的組成而言，民選
的區議員理應獲納入其中，因為每名民選區議員皆有一定

的選民基礎，有其一定的代表性。  

80 .  馮 檢 基 議員表示，這次公眾諮詢與以往其它主題的
諮詢大不相同，因為今次的諮詢過程中政府並沒有提出一

些 具 體 的 建 議 方 案 以 供 考 慮 ， 只 是 再 要 求 繼 續 討 論 。 另

外，縱然人大常委會已對基本法作出解釋，但在制度上人

大仍有最終的決定權，因此香港巿民仍可將其意見向人大

反映，以供考慮。既然根據民意調查多於一半的香港巿民

期望零七 /零八可進行雙普選，香港政府便應向中央政府
反映甚或爭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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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.  林 瑞 麟 局長回應說，這次公眾諮詢與以往一般的做

法不同，原因是這次諮詢是自一九九零年通過《基本法》

後第一次對兩個選舉辦法作全面的諮詢，政府是抱 “摸

石頭過河 ”的態度，希望每一步都能延伸至下一步。政

制發展專責小組先前發表的第三號報告書，勾劃了根據人

大常委會的決定，關於兩個選舉辦法可作出修改的空間，

專責小組期望到二零零五年中左右社會上有共識，得出主

流方案後，便會發表第五號報告書，而現在發表的第四號

報告書，則扮演中轉站的角色，向公眾交代專責小組收到

的 建 議 ， 從 而 帶 動 社 會 討 論 ， 期 望 將 意 見 分 歧 的 範 圍 收

窄 ， 並 建 立 共 同 點 。 他 強 調 ， 政 府 十 分 重 視 區 議 會 的 意

見，並會加強對區議會的諮詢工作。至於在選舉委員會及

立法會內增加區議會的代表議席的建議，專責小組會慎重

考慮。在落實普選的時間表方面，專責小組現時的首要工

作是處理零七 /零八年的選舉方案，但專責小組亦會反映

區議會對制訂有關時間表的訴求。他強調，政府不希望香

港政制發展是原地踏步。事實上，專責小組一直以來都有

將香港巿民對政制發展的意見向中央反映。專責小組希望

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穩步向前，有關的選舉制度亦能建基於

一套共識方案，從而帶來更廣闊的參政空間。不同的人有

不同的意見，正因如此，各議員及官員均須在均衡參與的

前提下，共同探索前路。  

82 .  主 席 表 示，剛收到梁有方先生的一項動議，另外，

亦收到郭振華先生的修訂動議。  

83 .  梁有方先生向議會說明其動議的內容 [見附件 (一 ) ]。  

84 .  馮 檢 基 議員就梁有方先生的原動議補充說，他認為

政府並沒有積極地為香港大多數巿民向中央政府爭取零七

/零八年進行雙普選。另外，原動議要求的時間表是可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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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零七 /零八年落實雙普選。  

85 .  陳 鏡 秋 先生詢問，由於以往曾有類似的動議，現時

應否撤銷上述兩項動議。  

86 .  主 席 指 出 ， 以 往 的 動 議 與 現 時 的 兩 項 並 不 完 全 相

同。  

87 .  郭 振 華 先 生 向 議 會 說 明 修 訂 動 議 的 內 容 。 他 補 充

說 ， 他 相 信 香 港 政 府 已 向 中 央 政 府 充 分 反 映 香 港 人 的 意

見，唯商界方面的意見是要求平穩過渡、均衡參與的政制

發展，務求維持一個經濟穩定及可持續發展的社會，而中

央政府在 “一國 ”的前提下，則須兼顧香港人的不同意見。

他指出，修訂動議內所要求的時間表並不包括在零七 /零

八年實施雙普選。  

88 .  議 會 隨 即進行記名投票，結果原動議獲得通過，修

訂動議不獲通過，詳情載於附件 (一 )及 (二 )。  

89 .  林 瑞 麟 局長表示多謝各位議員參與今次的討論，並

向政府表達議會清晰的意見。林局長指出，政府非常尊重

區議會的意見，並希望將來可繼續進行溝通。他補充說，

專責小組現時對功能團體在立法會是否增加議席尚未有定

案。   

 

 

深水民政事務處  
區議會秘書處  
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五日  



 
附件 (一 )  

 
二零零五年二月一日  

深水區議會第九次會議  
 
原動議  
 
深水區議會就香港特區政府檢討 07 和 08 年雙選舉的過
程中，否定以普選方式產生立法會及行政長官，並且不會

向中央政府積極爭取，表示極度遺憾！本會強烈要求特區

政府在未來制訂 07 和 08 年兩個選舉制度時，同時亦需要
訂定雙普選的時間表。  
 
 
 

動議人：梁有方  
和議人：馮檢基  

           莊志達  
 
表決結果 (*註 )  
 
支持 (14 票 )：  
莊志達、覃德誠、馮檢基、官世亮、黎慧蘭、梁錦滔、  
梁 欐、梁有方、吳 美、譚國雄、譚國僑、煥南、  
王桂雲、王德全  
 
反對 (6 票 )：  
陳鏡秋、陳 東、陳偉明、曾淵滄、郭振華、李漢雄 
 
棄權 (0 票 )  
 
 
( *註：深水區議會現有 25 位議員，投票時共有 20 位議

員出席會議。 )



 
附件 (二 )  

 
二零零五年二月一日  

深水區議會第九次會議  
 
修訂動議  
 
 
本會強烈要求特區政府制訂 07 /08 年兩個選舉制度時，同
時亦要積極考慮制訂雙普選時間表。  
 
 

修訂動議人：郭振華  
和議人：陳 東 

 
 
 
表決結果 (*註 )  
 
支持 (6 票 )：  
陳鏡秋、陳 東、陳偉明、曾淵滄、郭振華、李漢雄 
 
反對 (14 票 )：  
莊志達、覃德誠、馮檢基、官世亮、黎慧蘭、梁錦滔、  
梁 欐、梁有方、吳 美、譚國雄、譚國僑、煥南、  
王桂雲、王德全  
 
棄權 (0 票 )  
 
 
( *註：深水區議會現有 25 位議員，投票時共有 20 位議

員出席會議。 )  
 
 


